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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政治 
 

中共召開「十九大」，會議報告及黨章修正案重新定義「主要矛盾

」，設定「第二個百年」進程，並寫入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

社會主義思想」。 

「十九屆一中全會」確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組成，薦舉方式由推薦

投票改為談話調研，輿論認為恐造成領導者意志凌駕於黨內民主

問題。 

中央及地方續有人事調整，習之舊部或同學丁薛祥、陳希、黃坤明

、李強、于偉國、唐一軍等人獲拔擢。 

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

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」，要求中央政治局堅持每年向

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，突顯習權威強化。 

中共決定全面推展監察體制改革試點；另監察法草案引發侵害人權

、架空檢察權等質疑，二審稿修改部分條文，回應外界關切。 

中共經濟、農業、交通、商務、財政、宣傳等各部委陸續召開年度

工作會議，總結過去一年工作成果，並部署2018年施政目標與重

點任務。 

 

一、召開「十九大」 

    中共於 2017年 10月 18日至 24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（簡稱「十

九大」），會議通過「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」（即「十九大」報告）、「中國共產黨章程（修

正案）」、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」3 項決議案，並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、

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。 

 

重新定義「主要矛盾」，設定「第二個百年」進程 

    中共「十九大」報告揭示大會主題為「不忘初心，牢記使命，高舉中國特色

社會主義偉大旗幟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

勝利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」。報告指中國大陸社會主要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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盾已轉化為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」；

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」除物質文化外，還包含對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義、安全、

環境之要求（1981 年「十一屆六中全會」對社會主要矛盾之定義為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

產之間的矛盾」）。報告並提出，2020年實現「第一個百年」奮鬥目標「全面建成小康社

會」後，將分兩階段朝「第二個百年」目標（2049 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）邁進：第一個

階段為 2020年至 2035年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；第二個階段為 2035年至本

世紀中葉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（新華社，2017.10.18）。 

     

展現高度制度自信，續以頂層設計集權及貫徹決策 

    「十九大」報告稱，中共自「十八大」以來衡酌時勢、結合實踐，深化對共

產黨執政、社會主義建設、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，取得理論創新成果，形成

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」；強調此係對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、鄧小平理

論、三個代表、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，並依此推展 14條治國理政基本方略（堅

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、以人民為中心、全面深化改革、新發展理念、人民當家作主、全面依法治國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

體系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、總體國家安全觀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、「一國兩制」和推進祖

國統一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、全面從嚴治黨），部署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生態、軍事、

港澳及外交等各領域政策方針。 

    「十九大」報告雖重申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，惟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

於中國大陸歷史、中共領導之於民族復興之必然，堅持在此基礎上推進政治體制

改革；展現高度制度自信，否決政治制度移植，定調今後政改路徑。另報告將權

力監督專節置於黨建專章下（「十六大」至「十八大」報告均列於政治專章），當中敘及深化國家

監察體制改革，亦突顯以黨領政；報告提出成立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」，

加強對法治建設的統一領導，顯示中共將續以「小組」、「委員會」等頂層設計管

控施政、向上集權。此外，黨建部分將政治建設置於首位，強調反對宗派主義、

圈子文化及搞兩面派，突顯中共內部相關問題之嚴重性，「十九大」後對官員幹部

之政治意識要求將趨嚴（新華社，2017.10.18）。 

 

黨章寫入習核心地位及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」 

    「十九大」通過中共黨章修正案，要求堅定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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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和集中統一領導，並寫入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」，將之與馬列

主義、毛思想、鄧理論、三個代表、科學發展觀共同確立為中共行動指南。其餘

修正重點包括：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；寫入「黨

領導一切」之重大政治原則、「兩個一百年」奮鬥目標，以及「十九大」報告所提

「主要矛盾」與重要政策方針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

觀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、推進「一帶一路」建設等）；明確中央軍事委員會

實行主席負責制，負責軍隊中黨和政治工作（原為軍改前之總政治部負責）等（新華社，2017.10.24）。 

 

選出十九屆中央委員等，差額比例較十八屆下降 

     10月 24日「十九大」閉幕日，選出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204名、

候補委員 172 名，以及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133 名；十九屆中央委

員（「十八大」9.3％、「十九大」8.8％）、候補中央委員（「十八大」11.1％、「十九大」9.9％）、中紀委委員

（「十八大」8.5％、「十九大」8.3％）差額比例（提名候選人與應選人數之差額）均較十八屆下降（新華社，

2017.10.24）。另「十九大」主席團至第四次會議始通過中委、候補中委、中紀委候選

人員名單（「十七大」、「十八大」均為主席團第三次會議即通過），似顯示中共中央花更多時間「醞

釀」結果。 

 

二、重要人事 

「十九屆一中全會」確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組成，薦舉方式由推薦

投票改為談話調研 

    10月 25日「十九屆一中全會」確定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分別為：習

近平（中央委員會總書記）、李克強、栗戰書、汪洋、王滬寧、趙樂際、韓正，以及政治

局委員人事安排（丁薛祥、習近平、王晨、王滬寧、劉鶴、許其亮、孫春蘭、李希、李強、李克強、李鴻忠、楊潔

篪、楊曉渡、汪洋、張又俠、陳希、陳全國、陳敏爾、趙樂際、胡春華、栗戰書、郭聲琨、黃坤明、韓正、蔡奇），維

持「七上八下」潛規則，惟未循例指定接班人。同時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，王滬

寧名列首位；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，由習近平續任主席，許其亮、張又俠任

副主席，「主建」之軍種司令及「主戰」之戰區司令則未列名軍委委員；批准十九

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紀委成員，由趙樂際擔任中

紀委書記（新華社，2017.10.2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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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據新華社報導，中共十七屆、十八屆中央領導高層的產生雖採取會議推薦方

式，惟過度強調票的份量，以致投票淪為隨意打勾，或投關係票、人情票等，並

指周永康、孫政才、令計劃即曾利用會議推薦進行拉票賄選。為杜絕相關弊端，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2017 年 4 月 24 日會議討論通過「關於十九屆中央領導機

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」，以談話調研方式聽取高階幹部對十九屆中央

領導機構人選之意見。除中共中央、軍委分別聽取正省部級、正戰區職領導幹部

及十八屆中央委員意見外，習近平亦個別聽取 57名中共黨政高層、中央軍委委員

等人意見（新華社，2017.10.26）。 

    部分評論認為，「民主推薦」投票曾被中共視為彰顯推進黨內民主決心、展示

自信形象之舉；如今改採「談話調研」，在幹部表達意見過程中，其黨性及政治忠

誠將受檢視，且幹部恐難表達「有違上意」之看法，調研結果易趨近領導者偏好。

相關機制的改變，或造成個人權力凌駕於黨內民主之上問題（明報，2017.11.8；東方日報，

2017.10.29、2017.11.12）。 

 

中央及地方續有相應人事調整，習舊部獲拔擢 

「十九屆一中全會」閉幕後未久，中共即調整中共中央重要部門官員，包括中

共中央辦公廳（簡稱中辦）、中央組織部（簡稱中組部）、中央宣傳部（簡稱中宣部）、公安部、

中央政法委、中央國家機關工委、中央統戰部等。依履新訊息發布先後，異動者

依序為：中辦主任丁薛祥、中組部長陳希、中宣部長黃坤明、公安部長趙克志、

政法委書記郭聲琨、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肖捷，以及中央統戰部長尤權。其中，

丁薛祥、陳希、黃坤明為習近平之同學或舊部（新華網，2017.10.31、2017.11.1、2017.11.7；明報，

2017.11.7）。 

 在地方人事方面，相關調整包括：于偉國任福建省委書記、陳求發任遼寧省

委書記、王東峰任河北省委書記、李希任廣東省委書記、胡和平任陝西省委書記、

婁勤儉任江蘇省委書記、李強上任海市委書記等；至 2018年 1月上旬，31個省區

市政府一把手亦已全部就位（新京報，2018.1.11）。其中，上海市委書記李強、福建省委

書記于偉國、遼寧省代省長唐一軍均為習舊部，軍工幹部背景者續受提拔。另省

級黨委常委人事仍續有更迭，截至 2017年 12月 28日，共涉及 16省份 31人次，

除黨政一把手外，異動者以統戰部長與地級市委書記職務為主，突顯習主政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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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調整之頻繁。 

 

三、黨建及監察體制改革 

政治局新規強化習權威及核心地位；常委集體訪「一大」會址，展

現維護中共基本價值決心 

   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 2017年 10月 27日首次會議通過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

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」及「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

央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」。前者要求中央政治局主動將重大問題報請黨中央研究、

認真落實中央決策部署並及時報告重要進展、堅持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

職、嚴格遵守宣傳報導相關規定等；突顯習之權威及核心地位強化，亦反映中共

在政策落實、宣傳報導上或有問題（新華社，2017.10.27）。後者據傳細部規範政治局常委、

委員之考察、出訪、報導規格（例如除總書記外，其餘政治局常委或委員之報導不同步播放聲音、文稿不超

過 1,000字；重要治喪報導中，常委以外之政治局委員不列名、不播畫面及發照片等），除藉以強化廉政作風，

也藉此進一步強化政治局總書記、常委、委員之差距（多維新聞網，2017.11.25）。 

   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30 日會議通過「中國共產黨黨務公開條例（試行）」，

宣稱保障黨員民主權利，及落實黨員知情、參與、選舉、監督權；特意在同日召

開「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」之際，強化黨內民主形象，以降低外界對其一

黨專政之非議。惟條例開宗明義強調堅持維護習核心、貫徹落實「習近平新時代

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」，並要求建立黨務公開的保密審查、風險評估、信息發布、

政策解讀、輿論引導、輿情分析、應急處置等機制，其相關改革之落實仍待觀察（新

華社，2017.11.30、2017.12.25）。 

    另 2017年 10月 31日，習近平率政治局常委赴上海、浙江參觀中共「一大」

會址及「紅船」史蹟，回顧中共建黨歷史，宣示政治信念，突顯維護中共基本價

值決心（新華社，2017.11.1）。 

 

全面推展監察體制改革試點，監察法草案徵求意見並進入二審 

    中共自 2016年啟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，確定時間表、路線圖，並於北京、山

西、浙江三地試點先行。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 2017 年 10 月下旬發布之「關於在

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」，及 11月 4日第 12屆「全國人大」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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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會第 30 次會議通過之「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

定」，中共決定自 11月 5日起，全面推展監察體制改革試點，其重點包括:結合地

方人大換屆，產生三級監察委員會；整合反腐力量，完成相關機構、職能、人員

轉隸；監察委員會可採取等留置、扣押、搜查等 12種措施；試點省（區、市）黨委對

試點工作負總責，成立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等（新華社，2017.11.4）。中共中

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則於 11月 11日前往山西調研並出席動員會議，

要求提高政治覺悟，確保任務落實到位；官媒亦積極宣傳試點成果，強調監察委

員會定位為「政治機關」，不是行政、司法機關，也不會成為「超級機構」（中國紀檢

監察報，2017.10.30；新華社，2017.11.5、2017.11.11）。 

另監察法草案於 2017年 11月 7日首度公開徵求意見（共 10章、67條，係在中國大陸行

政監察法的基礎上進行調整），其重點包括:總則寫入堅持中共對國家監察工作的領導；明定

國家監察委員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；監察對象擴及 6 大類公職人員；監察

措施增加留置、通緝、限制出境等項；新增國際反腐合作、對監察機關和人員監

督章節（新華社，2017.11.7）。部分條文引發中國大陸內部質疑，擔憂該法恐侵害人權、

架空檢察權、破壞司法獨立運行等（多維新聞網，2017.11.9；香港蘋果日報，2017.11.9；信報，2017.11.9；

香港經濟日報，2017.11.10；星島日報，2017.11.17）。 

12月 22日，監察法草案二審，針對外界關切之被調查人權利保障、機關權力

關係等議題修正部分條文，如應當在 24小時內，通知被留置者所在單位與家屬（有

串供等妨礙調查情形者除外）；凍結財產經查明與案件無關者，應於 3日內解凍返還等。另

徵求意見稿原規定對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，檢察機關「對於證據不足、犯罪行為

較輕，或者沒有犯罪事實的，應當徵求監察機關意見並報上一級檢察機關批准，

依法作出不起訴的決定」內容，二審稿刪去「徵求監察機關意見」表述（新華社，2017.12.22、

2017.12.23）。惟仍有輿論以近期前甘肅省統戰部副部長吳繼德貪腐案，當地紀委被指

向法庭施壓須維持原判為例，認為紀委、監察委干預司法問題，恐非監察法能制

約（明報，2017.12.23）。 

 

四、反腐及政治工作 

「十九大」後續有高官遭查，習強調對「關鍵少數」將更嚴加監督 

    據中共官方統計，2017年中國大陸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 273.3萬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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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 52.7萬人，其中省部級以上幹部 58人、廳局級幹部 3,300餘人、縣處級幹部

2.1 萬人、鄉科級幹部 7.8 萬人、一般幹部 9.7 萬人，農村、企業等其他人員 32.7

萬人。另全年共追回外逃人員 1,300名，其中黨員幹部計 347人，追贓金額 9.8億

人民幣（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，2018.1.11）。此外，中共「十九大」後陸續傳出高官落馬訊

息，續維反腐力度。2017年 11月 21日，中共公布前網信辦主任、中宣部副部長

魯煒違紀遭查，為「十九大」後首名落馬之正部級官員；魯煒遭查原因眾說紛紜（工

作不力、會議造假、得罪常委、私德有虧等），由於其長期任職新華社，復以 2017年 10月 27日

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嚴格遵守宣傳報導規定，部分評論認為相關跡象反映魯案或

係清理宣傳系統之開端（新華社，2017.11.21；成報、信報、明報，2017.11.23）。其他遭查之黨政軍

高官還包括：前遼寧省副省長劉強、前河北省副省長張傑輝、前陝西省副省長馮

新柱、前山東省副省長季湘綺，以及前中共中央軍委張陽（2017 年 11 月 23 日自縊身亡）、

房峰輝（移送軍事檢察機關處理）等（新華社，2017.11.28、2018.1.9；財新網，2018.1.4）。 

    中共中央中紀委於 2018年 1月 11日至 13日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，研

究部署 2018年紀檢監察工作，公報強調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，全面推進國家

監察體制改革等。習近平出席並發表講話，針對新時期之反腐工作，習表示將對

「關鍵少數」、特別是高階幹部，提出更高的標準、進行更嚴的監督；要求幹部堅

決反對特權思想、現象，糾正形式、官僚主義，持續落實八項規定；強調「老虎

露頭就要打，蒼蠅亂飛也要拍」，嚴厲整治腐敗、掃黑除惡（新華社，2018.1.11）。 

 

深改組通過中央團校改革方案，中共將進一步強化幹部政治工作 

    中共於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

議，通過「中央團校改革方案」及關於國有資產、扶貧、農村、生態、教育、醫

療等案。「中央團校改革方案」要求團校（1948 年成立，為培養共青團幹部之學校；1985 年在團校基

礎上組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，兩者為兩塊招牌、一套人馬）剝離學歷教育、突出政治培訓，把握青年

工作政治學校此一根本定位；意味將停辦本科、回歸團幹部意識形態培育，反映

中共對共青團官員政治弱化之高度不滿。此外，共青團最大收入來源、旗下上市

公司「中青旅」等於 11月下旬遭停牌，傳將併入國資委監管企業，部分評論認為

後續團派發展或遭進一步壓制（人民日報，2017.11.21；多維新聞網，2017.11.21；明報，2017.11.22）。 

    另人民日報 2017年 11月 16日刊載新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黨校校長陳希



 8 

談舉才文章，指「一個時期以來，黨內忽視政治、淡化政治、削弱政治的現象比

較突出，…讓一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混進領導班子」；強調選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

素質，不能用「信奉西方三權分立、多黨制，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喪失信心」、背

離中央決策、有政治野心之人，亦突顯中共將更強化對幹部之政治工作與意識形

態要求（人民日報，2017.11.16）。 

 

五、年度工作會議 

依循「十九大」方針提出落實戰略，或成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內容 

    近期中共經濟、農業、交通、商務、財政、宣傳等各部委陸續召開年度工作

會議，總結過去一年工作成果，並部署 2018年施政目標與重點任務。包括：2017

年 12月 18日至 20日在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，指 5年來中共在實踐中形成

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，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

高品質發展階段，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、新發展理念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

主軸，致力防範重大風險、精準脫貧、污染防治。2017年 12月 28日至 29日召開

中央農村工作會議，討論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」，要

求創新鄉村治理體系、深化村民自治；另將到農村鍛煉作為培養幹部之重要途徑。

2018年 1月 3日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，強調 2018年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，重中

之重為落實「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」的戰略任務，建

設具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（新華社，2017.12.20、2017.12.29、2018.1.3）。 

    此外，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（2017年 12月 22日）提出將實行外商投資國家安全

審查新機制；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（2017年 12月 23日）提出開展新一版城市總體

規劃編制工作；全國交通運輸工作會議（2017年 12月 25日）強調深化交通運輸大部門制

改革，及建設連通世界的全球運輸供應鏈；全國工業和資訊化工作會議（2017年 12月

25 日）宣布開展網路強國建設三年行動；全國商務工作會議（2017 年 12 月 25 日）提出建

設經貿強國「三步走」戰略；全國財政工作會議（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）要求深化稅

制改革、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（新華社，2017.12.22、2017.12.23、2017.12.28）。相關會議

多依循中共「十九大」設定之「第二個百年」進程，提出各領域之「三步走」戰

略，以分階段逐步落實；其工作重點或成為今年「兩會」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內容。 

（企劃處主稿） 


